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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众拓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特定事项协议转让完成暨收购完成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法律责任。 

 

一、 基本情况： 

2022 年 11月 16 日，收购人王文平与转让方彭德裕签署了《股份收购协议》、

《表决权委托协议》、《股票质押合同》，收购人王文平拟通过大宗交易或特定事

项协议转让方式受让转让方彭德裕持有的北京众拓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公众公司”）5,610,000股股份，占公众公司总股本的 51.00%。其中

包括 223,875 股流通股股份（占公众公司总股本的 2.04%）和 5,386,125 股限售股

股份（占公众公司总股本的 48.96%）。本次收购中，因不满 100股而无法交割的 75

股流通股及 5,386,125 股限售股合计 5,386,200 股股票，将在限售股解除限售后过

户至收购人王文平名下。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王文平直接持有公司 5,61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 51.00%，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上述股份变动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2022年 11月 17日在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披露的《第一大股东、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变更公告》（公告编号：2022-021）、《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2-022 和 2022-023）、《关于股东持股情况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

告编号：2022-024）、《收购报告书》、《财务顾问报告》、《法律意见书》等，

以及 2022 年 12 月 30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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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neeq.com.cn）披露的《收购报告书》（修订稿）、《财务顾问报告》（修订

稿）、《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 特定事项协议转让完成情况： 

2023 年 11月 22 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关于众

拓联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申请的确认函》（股转函[2023]3145号）。2023 年 11月 29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业务单号：

309000000133），上述股份已于 2023年 11月 28日完成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的过户登

记手续，本次收购完成。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前后，交易双方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股份转让前 本次股份转让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占比 持股数量(股) 持股占比 

彭德裕（转让方） 8,026,200 72.97% 2,640,000 24% 

王文平（受让方） 223,800 2.03% 5,610,000  51% 

 

三、 限售情况  

 

在收购完成后，收购人王文平将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申请股票限售，

并承诺在本次收购完成后 12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但在其控制的不同主

体之间的转让不受前述 12个月的限制。 

 

四、 备查文件 

（一）《关于众拓联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申请的确认函》（股转函[2023]3145 号）；  

（二）《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业务单号：309000000133）。 

 

 

北京众拓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11月 29日 


